
股票代码：

002050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72

浙江三花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11

年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中央预算内基建支出预算的通知》

（浙财建

[2011]456

号）（以下简称

"

通知

"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收到新昌县财政局拨付的国家补助资金

2449

万元。 按照通知规定， 该补助资金专项用于公司 《年产

1500

万只商用制冷空调自动控制元器件建设项目》。

本次收到的补助资金与资产相关，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规定，将上述政府

补助资金确认为递延收益，该收益将在项目投资形成资产的折旧年限内平均分摊，计入营业外收入，对公

司当期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816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2011-062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原借款已偿还完毕，本公司大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将原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

4,140

万股本公司股份解除了质押，解除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80%

。

同时，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两笔证券质押登

记手续，将其持有的

4,140

万股本公司股份分为

2,841

万股和

1,299

万股两笔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质押期限分别为

12

个月和

6

个月，为银行借款和授信提供担保。本次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80%

。

截止公告日，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

25,252.50

万股本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23.19%

；其中已质押冻结

24,54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54%

。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48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其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通过

二级市场购入了公司的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增持人：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2

、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拟通过增持股份分享收益。 计划在

1

年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3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4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1

年

12

月

21

日，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增持公司

1,258,047

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27%

。 本

次增持前，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00,048,827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4.46%

。 上述增持后，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21

日，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01,306,874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4.73%

。

5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6

、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增持计划，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拟在

1

年内增持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

持股份在内），未设定其他实施条件。

7

、其它说明：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郑宏舫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本次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1-047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盟对华不锈钢无缝管反倾销调查终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刊登了《关于欧盟发起对华

不锈钢无缝管反倾销调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43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披露，欧盟委员会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立案通知，决定对

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无缝管进行反倾销调查。

2011

年

7

月

2

日公司刊登了 《关于欧盟对华不锈钢无缝管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结果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1-025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披露，欧盟

委员会公告了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结果， 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无缝管征收

48.0%～71.5%

的临时反

倾销税，其中本公司在内的

29

家企业适用

56.6%

的临时反倾销税率，税款由当地进口商承担。

近日，欧盟委员会公告了此次反倾销调查的终裁结果，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无缝管征收

48.0%

～71.5%

的临时反倾销税，其中本公司在内的

29

家企业适用

56.9%

的临时反倾销税率，税款由当地进口商

承担。本公司在欧盟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期（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内，向欧盟出口的无缝管

产品销售收入为

1,805.28

万元人民币，占该期间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1.10%

。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继续关注欧盟反倾销的进

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持续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55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1-36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控规则落实情况整改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对照《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公司认真核查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情况，并针对存在

的问题制定了整改计划，计划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所有需整改项目的整改，该整改计划经公司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

com.cn

）。 现将公司整改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自查发现的问题

1

、公司尚未建立控股子公司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2

、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二、整改落实情况

1

、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已分别于整改期限内完成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制订，并提交

其董事会（全资子公司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2

、 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目前，公司已完成在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中所发现问题的整改。 公司将持续推进内控体系建设，不断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01

证券简称：深发展

A

公告编号：

2011－046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以书面方式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向各位董事、监事发出，表决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1

日

12:00

。 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的董事

18

人（包括独立董事

8

人）。 董事长肖遂宁，董事理查德

o

杰克逊（

Richard Jackson

）、王利平、姚波、顾敏、叶素兰、李敬和、王开国、陈

伟、胡跃飞、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马林、陈瑛明、刘雪樵共

18

人参加了本次通讯表决。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自营会员资格的议案》。

同意我行申请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自营会员资格，开展相关黄金期货自营业务。董事会授权管理层

出具我行从事境内黄金期货交易的相关证明文件。

以上议案同意票

1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经营范围的议案》。

经人民银行批准，我行获得黄金进口业务资格。 同意办理总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登记，

经营范围增加黄金进口业务。

经上述变更后，我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办理人民币存、贷、结算、汇兑业务；人民币票据承

兑和贴现；各项信托业务；经监管机构批准发行或买卖人民币有价证券；外汇存款、汇款；境内境外借款；在境

内境外发行或代理发行外币有价证券；贸易、非贸易结算；外币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放款；代客买卖外汇

及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黄金进口业务；经有关监管

机构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

以上议案同意票

1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

002620

公告编号：

2011-014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0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汕尾瑞和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瑞和产

业园

"

），增资后瑞和产业园注册资本增加至

4000.3514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详见

2011

年

10

月

2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1

年

12

月

20

日，瑞和产业园就本次增资相关事宜在海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取得新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内容如下：

注册号：

441500400001812

公司名称：汕尾瑞和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海丰县鹅埠镇紫云工业区

注册资本：

4000.3514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4000.3514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简社

经营范围：木制品、石材加工销售，玻璃幕墙生产、销售。 （以上项目为筹办，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2011-041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

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

"

整改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公司对内控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针对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整改，先将有关整改情况公告如

下：

一、整改事项

1

、公司未有董事会聘任的内部审计负责人

经公司

2011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聘任胡丹芳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

责人。

2

、内部审计部门每半年检查一次关联交易、购买或出售资产，不符合深交所要求的每季度检查一次。

现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已修订工作计划，自

2011

年第三季度开始，每季度检查一次关联交易、购买或出售

资产、对外担保、证券投资、风险投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并形成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呈送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签核。

3

、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计划每年提交一次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不符合深交所规定的每季度提交一次。

自

2011

年第三季度开始，内部审计部门于上季度提交次季度的工作计划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4

、公司未建立控股子公司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经公司

2011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公司制定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已

获审议通过。 制度规范了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分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工作，明确公司各部门、控股

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对重大事项的收集和管理办法，保证公司及时、正确、全面、完整、无误地披露信息，维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5

、公司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委

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

、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目前，公司已整改完成《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内需整改的事

项。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1-059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日前接到公司董事向志刚先生的书面辞职申

请。 向志刚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向志刚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

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向志刚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1-060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满足多项审批或核准才能实施，包括并不限于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就本次

交易所涉及的重组报告书等相关议案进行审议；本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核准等。 上述呈报事项能否获得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拟收购对象的审计工作；拟收购对象未能在协议

约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成为满足矿山生产所必须的相关权属证明。上述因素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

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的变更。

2011

年

7

月

21

日，公司公告了《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2011

年

8

月

20

日、

9

月

20

日、

10

月

20

日、

11

月

22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工作仍在进行中。由于其复杂性超出

预期，上述各项工作的完成时间将晚于公司原定计划。 待上述各项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及时召开董事会会

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发出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

在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前，公司董事会仍将定期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1-45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其与招银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金额

1

亿元，租赁期为

60

个月，保证期间自融资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两年。

二、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拟向民生银行申请金额为

3

亿元的一年期人民币综合授信业务。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1-46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海国安

"

）以

"

售后回租

"

方式向招银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银金融公司

"

）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融资期

限

60

个月。 本公司为青海国安与招银金融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自融资租赁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两年。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海国安于

2003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格尔木市昆仑北路

99

号，公司

持股

100%

，主营业务为钾、锂、硼、镁资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硫酸钾、硫酸钾镁肥、氯化钾的生产销售

等。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43.31

亿元，净资产

20.09

亿元，资产负债率

53.61%

；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47

亿元，净利润为

5,289.83

万元。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4.10

亿元， 净资产

20.20

亿元， 资产负债率

54.20%

；

2011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33

亿元，净利润为

1,052.91

万元。

三、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租赁物：年产

1

万吨碳酸锂部分设备

2

、融资金额：

1

亿元

3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即青海国安将上述租赁物出售给招银金融公司，同时再与招银金融公司

就该租赁物签订回租合同，租赁合同期内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向招银金融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4

、租赁期限：

60

个月

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

、此项交易自双方签署协议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融资租赁业务

为其提供担保。

2

、青海国安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

提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本次融资租赁目的和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青海国安通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利用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扩展了融资渠道，盘活公司资产，进一

步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补充资金需求。 该项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16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28.27%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1-058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

"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1

、

2010

年

11

月

25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180

万股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甘家口

支行（

"

兴业银行

"

）作为借款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0-050

号公告）。

2011

年

11

月

29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兴业银行的

180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2

、

2011

年

7

月

11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371.63

万股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铁信

托

"

）作为借款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第

2011-031

号公告）。

2011

年

12

月

8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中铁信托的

371.63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3

、

2010

年

8

月

11

日， 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200

万股质押给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

九江银行

"

）作为借款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第

2010-035

号公告）。

2011

年

12

月

9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九江银行的

200

万股及

2010

年中期转增所增加的

140

万股

合计

340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4

、

2010

年

12

月

2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606

万股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

华能贵诚

"

）

作为借款担保 （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0-051

号公告）。

2011

年

12

月

15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华能贵诚的

606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5

、

2011

年

6

月

22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125

万股质押给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深圳

兴业

"

）作为借款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第

2011-029

号公告）。

2011

年

12

月

15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深圳兴业的

125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二、部分股份重新质押情况：

1

、

2011

年

12

月

2

日， 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本公司

335

万股质押给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以获取人民币

5,050

万元的融资，期限为自本次融资资金到帐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

、

2011

年

12

月

8

日， 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本公司

640

万股质押给华能贵诚以获取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

融资，期限为自本次融资资金到帐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3

、

2011

年

12

月

12

日， 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本公司

338

万股质押给中铁信托以获取人民币

5,000

万元的

融资，期限为自本次融资资金到帐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4

、

2011

年

12

月

15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本公司

880

万股质押给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以获取人民币

13,000

万元的融资，期限为自本次融资资金到帐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三、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办理重新质押之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之日止。

四、目前，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0,2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7,200

万股）的

37.50%

；本次累计

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1,622.63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97%

；本次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2,193

万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8.06%

；科瑞天诚目前共质押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9,847.81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6.21%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中具有以下含义：

横店东磁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

、

本次回购 指横店东磁向激励对象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行为

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回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

试行

）》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本报告

指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并注销已

授予限制性股票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股权激励计划

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激励对象

指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何时金

、

许志寿

、

任晓明

、

吴雪萍

、

张

芝芳等

２５

人

授予价格 指

８．９２

元

／

股

元 指人民币元

二、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横店东磁回购并注销已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财务顾问。

横店东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告了《关于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报告书（预案）》，本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

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根据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其它公开资料制作而成，目的在于对

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预案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供广大投资者和相关各方参考。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１

、本独立财务顾问旨在就本次回购股份的合规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做出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

２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横店东磁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见，对于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

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３

、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也没有委托或

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４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公司资料由横店东磁提供，提供方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

及时性负责，并保证资料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５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本报告书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６

、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横店东磁的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横店东磁董事会关于本次回

购股份的公告。

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要点

方案要点 主要内容

回购股份的种类 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股份数量

、

比例

１

，

５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５２％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１３

，

３８０

万元左右

，

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

、

定价原

则

若回购实施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小企业板综合指数高于授予日该指数

，

则公司以三

者较低价格回购并注销

：

（

１

）

标的股票授予价格

（

２

）

回购实施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

（

３

）

回购实施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若回购实施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小企业板综合指数低于授予日该指数

，

则公司以授

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回购股份的方式

直接从公司

２５

名股权激励对象账户定向回购股份至公司为本次回购开设的证券

专用账户

回购股份的期限及决议有效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６

个月内

回购股份的处置

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

公司将在

１０

日内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

，

并

办理相关减资手续

四、公司基本情况

横店东磁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公司主要从事永磁铁氧体、软磁铁氧体、太阳能光伏系列产品、其他磁性材

料、电池、稀土分离等产品的生产经营与销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２９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６

，

０００

万股，并于同年

８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２７９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

，

５４５

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０

，

５４５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根据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

２００７

年末股

本总额

２０

，

５４５

万股为基准，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合计转增股本

２０

，

５４５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４１

，

０９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向

２５

名激励对象定

向发行了

１

，

５００

万股，公司股本增加至

４２

，

５９０

万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５

，

００３

，

１５０ ３．５２

２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９６．４８

３

、

股份总数

４２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２３

，

０１０

万股公司股份，持股比例

５４．０３％

。 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

目前，公司磁性产品主要分为永磁铁氧体和软磁铁氧体两大类。永磁系列产品又可细分为电机磁瓦、喇

叭磁钢、微波炉磁钢三部分，主要应用于汽车和消费电子行业；软磁系列产品由锰锌、镍锌、铁粉芯和镁锌四

大部分组成，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消费电子、家用电器等行业。公司太阳能光伏系列产品主要为硅片、电池

片、组件，应用于太阳能发电产业。公司主导产品铁氧体磁性材料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产品的批量大、品种

多，产品的成本逐渐下降。 公司产品价格和品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备较强的性价比优势。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８２

，

００９．０１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长

４９．２８％

；但光伏产业整体形

势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出现了下滑，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７

，

３６２．１１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期下降

２９．７２％

。 公司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合并报表口径）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３３７

，

６４２

，

１４０．４１ ３

，

７６４

，

６２０

，

４３６．６０ ２

，

７７３

，

２６５

，

３９８．８８ ２

，

６３３

，

３９４

，

１２５．６９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３

，

０９０

，

４３７

，

４８０．０５ ２

，

７４７

，

４０１

，

２４５．１７ ２

，

４１３

，

５６２

，

１９０．３０ ２

，

２７１

，

５１９

，

７５７．７９

股本

４２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２６ ６．６９ ５．８７ ５．５３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８２０

，

０９０

，

１０１．２３ ３

，

０００

，

６５８

，

６７１．２３ １

，

３５０

，

３２２

，

４８６．２６ １

，

５９０

，

１２９

，

７７８．３１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１７３

，

６２１

，

１０９．８５ ３６２

，

６０２

，

０５４．８７ １６２

，

３３７

，

４３２．５１ １４９

，

４６４

，

９０２．００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现 金 流

量净额

－２５

，

５５８

，

５０３．５５ ３００

，

１６５

，

７０６．１６ ２７４

，

３３７

，

００５．９２ ２２３

，

１５４

，

３２２．７６

每 股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５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１ ０．８８ ０．４０ ０．３６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５．８５ １４．０９ ６．９３ ６．８０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５．６０ １４．１１ ６．７５ ６．５７

数据来源：公司年（季）报

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２９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０６

）

８７

号文批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股票简称：横店东磁，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 经核查，公司股票上市时间已满一

年，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第一款“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规定。

（二）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经对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司网站公开披露信息的查询，并经公司核实，未发现横店东磁在最近一年内有

重大违法违规的行为，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第二款“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１３

，

３８０

万元左右，资金总量

在可控范围内，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

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第三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四）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３．５２％

，按上述回购股份数量计算，

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

股权类别 股东名称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非社会公众股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２３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３％ ２３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００％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

７

，

７２８

，

１５０ １．８１％ ３

，

１５０ ０．００１％

社会公众股

１８８

，

０７１

，

８５０ ４４．１６％ １８０

，

７９６

，

８５０ ４４．００％

股份总数

４２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依据深交所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上市公司股权分布问

题的补充通知》的相关规定：“一、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低于

１０％

；二、社会公

众不包括：（一）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二）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关联人。 ”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下降至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其中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股份占股本总额

的比例为

４４％

，仍然高于

１０％

。因此，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将仍然符合上市条件，符合回购

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办法的相关规定。

六、本次回购的必要性

今年以来，公司所投资的光伏产业由于受产能过剩、欧债危机、美国经济低迷等外围因素影响，致使市

场需求大幅度萎缩，进而影响了公司今年的经营业绩，预计也将影响公司未来两年的经营业绩。公司预测股

权激励计划解锁条件中关于经营业绩的指标无法实现，继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已失去意义，无法达到预期

激励效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回购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有助于减轻激励对象的财务压

力，使其将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份回购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１３

，

３８０

万元左右，占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的

３．０８％

、流

动资产总额的

６．６７％

、股东权益的

４．３０％

，所占比例均较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货币资金合并口

径为

４４

，

６４８．０５

万元，母公司口径为

４３

，

３２０．０７

万元，公司自有资金足以支付

１３

，

３８０

万元左右的回购价款。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股份回购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按照本次预计使用的回购资金

１３

，

３８０

万元计算，回购后公司净资产将减少

１３

，

３８０

万元。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报表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则流动比率由回购前

１．６７

降低至回购后的

１．５６

，速动比率由

１．２４

降低至回购后的

１．１３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有所下降，但整体偿债能力仍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公司资

产负债率由回购前

２８．２９％

上升至回购后的

２９．１９％

，提高

０．９

个百分点，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公司整体的

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回购前后公司偿债能力变化对比

指标 回购前 回购后

流动比率

１．６７ １．５６

速动比率

１．２４ １．１３

资产负债率

２８．２９％ ２９．１９％

公司当前的资产负债状况以及偿债能力良好， 虽然本次回购后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有所下降，但

仍然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范围之内， 公司可以通过提高财务杠杆比率继续融资来满足未来的资金需求，因

此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三）股份回购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直接减少公司的总股本和股东权益， 使得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相应提高。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公司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０．４０７７

元

／

股，净资产收益率为

５．６２％

。 以回购资金

１３

，

３８０

万元及回

购股份数量

１

，

５００

万股计算， 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 公司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将会增至

０．４２２５

元

／

股， 提高

０．０１４８

元

／

股；净资产收益率将增至

５．８７％

，提高

０．２５

个百分点。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回购股份将对公

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正向提升作用。

回购前后公司盈利能力变化对比

指标 回购前 回购后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０７７ ０．４２２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５．６２％ ５．８７％

注：

１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报表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

２

、全面摊

薄每股收益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

总股本；

３

、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另外，由于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将不确认股份支付相关费用，将对公司相

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 根据公司测算，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原预计分别确认股

份支付成本

８

，

７２４

万元、

４

，

２３７

万元、

１

，

９９４

万元。

（四）股份回购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１

，

５００

万股，回购完成并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回购前 本次变动增减 回购后

数量

（

股

）

比例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００３

，

１５０ ３．５２％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５０ ０．００１％

１

、

其他内资持股

７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１．７１％ －７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１．７１％ －７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高管股份

７

，

７２８

，

１５０ １．８１％ －７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３

，

１５０ ０．００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９６．４８％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９６．４８％ ４１０

，

８９６

，

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４２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份回购对公司债权人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客观上造成公司总资产、股东权益的减少，但本次回购股份将使用的自有资金占公司当

前的资产总额、净资产以及流动资产总额的比例较小。 同时，本次回购也会造成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

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较小，且公司当前资产负债率较低，并拥有多种

融资渠道。 因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的影响。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

行）》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横店东磁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股份要求的相关规

定。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将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占总资产及净资产的比例较小。本次回购股份后，本

独立财务顾问预计公司依然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和稳健的财务结构，具备一定的筹资能力和筹资空间，有能

力确保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因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影响。

九、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１

、本次回购股份尚须横店东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方可实施。

２

、公司股票价格将可能因本次回购股份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因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价短期波动的

风险。

３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投资者买卖横店东磁股票的依据。

十、本独立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名 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住 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电 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７９８２

联 系 人： 肇睿、张圩

十一、备查文件

１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终止实施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并注销已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３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４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储晓明

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张宏斌

内核负责人：李 杨

财务顾问主办人：肇 睿 张 圩

财务顾问协办人：张云建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四

独立财务顾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


